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一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德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選偵字第103、115、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對於有投票權

之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判決

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褫奪公權叁年。

扣案之賄款現金新臺幣貳仟元沒收。

    犯罪事實

一、甲○○係民國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宜蘭縣大同鄉民代表

會大同鄉第3選舉區候選人簡進𡍼之子。甲○○明知江青坪

為宜蘭縣大同鄉鄉民代表選舉有投票權之人，竟基於對於有

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

於111年11月25日23時許，在宜蘭縣大同鄉東壘路13號下方

道路之簡進𡍼競選總部，交付賄款現金新臺幣（下同）2,00

0元予江青坪，而約江青坪在111年宜蘭縣大同鄉第3選舉區

鄉民代表選舉時，將票投給簡進𡍼，江青坪乃基於有投票權

人收受賄賂之犯意，允諾許以行使一定之投票權，而收受該

賄賂（江青坪所涉投票受賄罪部分，檢察官另為職權不起訴

處分）。嗣經匿名檢舉，始悉上情。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法務部調查局宜蘭縣調查

站分別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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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甲○○及辯護人對各該證據能

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

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

法不當，應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

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

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均

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

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江青坪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指述之

情節相符(見警卷第20-26頁；他卷第47-50【背面】頁)，並

有中央選舉委員會計票查詢網站候選人得票資料、宜蘭縣政

府警察局三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江青坪之個

人戶籍等資料、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警卷第

40-43頁；見他卷第14頁；本院卷第45-51頁)，並有現金2,0

00元扣案可佐，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均可採

信。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

賄賂罪。而被告對江青坪之行求、期約行為，均為交付賄賂

之低度行為，應為交付賄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

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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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被告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爰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均未有任何前案紀錄，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選舉乃民主

政治最重要之表徵，其攸關一國政治良窳甚鉅，不得使金錢

或其他利益介入選舉，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無賄選之

環境，乃是使每位候選人立於基本的平等點上，不因經濟能

力高低，有無能力買票，而影響選舉結果，賄選為嚴重破壞

民主機制之正常運作及選舉公平性之主要根源，被告不知守

法維護乾淨選舉之公正性，明知賄選對民主政治最珍貴之選

舉制度所造成嚴重破壞性，竟輕忽法紀，為使簡進𡍼能當

選，即未循正常方式，而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手法拉

票，嚴重妨害選舉之公正性，惟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兼

衡被告於審理中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鐵工、已

婚、有2名未成年子女須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76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另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既經本院宣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

徒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之規定為褫

奪公權之宣告，經審酌其犯罪情節及對於民主所生之危害程

度，宣告如主文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

(五)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被告本次固因一時觀念偏差而罹刑

典，惟其犯後均未飾詞推諉而表悛悔，經此科刑教訓後，信

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如主文

所示。又為使被告深切記取教訓，使渠等於緩刑期內能深知

警惕，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

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倘被

告未能依執行檢察官指揮向公庫支付上開金額，且情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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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檢察官得聲請法院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

07年5月9日修正公布，並自107年5月11日生效施行，屬刑法

沒收專章增訂後之後法，為特別規定，參諸修正後刑法第11

條明白揭示「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適用之，

未規定部分，則回歸適用刑法規定。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

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採絕對義務沒收原則，故預備

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扣

案與否、是否另扣案於收受賄賂者之案件中，除因收受賄賂

者所犯投票受賄罪嫌，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就其收受之賄

賂，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沒收犯罪所得，或經檢察官依刑

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53條之1規定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

確定後，檢察官另依同法第259條之1第1項規定，就收受賄

賂者所收受之賄賂，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犯罪所得獲准

外，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在投票

行賄者之本案中宣告沒收。經查，被告交給證人江青坪之賄

款2,000元，業經證人江青坪繳回扣案，有宜蘭縣政府警察

局三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且

證人江青坪涉犯投票受賄罪部分，業經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

處分確定，然就該部分賄款並未單獨聲請本院宣告沒收，是

依照前揭說明，上開扣案之賄款，自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99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前段、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

1條、第37條第2項、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婷、林愷橙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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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游欣怡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鄧鈺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

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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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一帆



選任辯護人  楊德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選偵字第103、115、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
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判決確
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褫奪公權叁年。
扣案之賄款現金新臺幣貳仟元沒收。
    犯罪事實
一、甲○○係民國111年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宜蘭縣大同鄉民代表會大
    同鄉第3選舉區候選人簡進𡍼之子。甲○○明知江青坪為宜蘭縣
    大同鄉鄉民代表選舉有投票權之人，竟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
    人交付賄賂，而約其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於111年11
    月25日23時許，在宜蘭縣大同鄉東壘路13號下方道路之簡進𡍼競
    選總部，交付賄款現金新臺幣（下同）2,000元予江青坪，而
    約江青坪在111年宜蘭縣大同鄉第3選舉區鄉民代表選舉時，將
    票投給簡進𡍼，江青坪乃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
    允諾許以行使一定之投票權，而收受該賄賂（江青坪所涉投
    票受賄罪部分，檢察官另為職權不起訴處分）。嗣經匿名檢舉
    ，始悉上情。
二、案經宜蘭縣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法務部調查局宜蘭縣調查站
    分別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甲○○及辯護人對各該證據能力
    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
    不當，應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
    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
    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均
    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
    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江青坪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指述之
    情節相符(見警卷第20-26頁；他卷第47-50【背面】頁)，並
    有中央選舉委員會計票查詢網站候選人得票資料、宜蘭縣政
    府警察局三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江青坪之個
    人戶籍等資料、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警卷第
    40-43頁；見他卷第14頁；本院卷第45-51頁)，並有現金2,0
    00元扣案可佐，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均可採
    信。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
    賄賂罪。而被告對江青坪之行求、期約行為，均為交付賄賂
    之低度行為，應為交付賄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
    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定有明文
    。被告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爰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均未有任何前案紀錄，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選舉乃民主
    政治最重要之表徵，其攸關一國政治良窳甚鉅，不得使金錢
    或其他利益介入選舉，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無賄選之
    環境，乃是使每位候選人立於基本的平等點上，不因經濟能
    力高低，有無能力買票，而影響選舉結果，賄選為嚴重破壞
    民主機制之正常運作及選舉公平性之主要根源，被告不知守
    法維護乾淨選舉之公正性，明知賄選對民主政治最珍貴之選
    舉制度所造成嚴重破壞性，竟輕忽法紀，為使簡進𡍼能當選
    ，即未循正常方式，而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手法拉票，
    嚴重妨害選舉之公正性，惟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兼衡被
    告於審理中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鐵工、已婚、有
    2名未成年子女須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76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另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既經本院宣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
    徒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之規定為褫
    奪公權之宣告，經審酌其犯罪情節及對於民主所生之危害程
    度，宣告如主文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
(五)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被告本次固因一時觀念偏差而罹刑
    典，惟其犯後均未飾詞推諉而表悛悔，經此科刑教訓後，信
    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如主文
    所示。又為使被告深切記取教訓，使渠等於緩刑期內能深知
    警惕，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
    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倘被
    告未能依執行檢察官指揮向公庫支付上開金額，且情節重大
    ，檢察官得聲請法院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
    07年5月9日修正公布，並自107年5月11日生效施行，屬刑法
    沒收專章增訂後之後法，為特別規定，參諸修正後刑法第11
    條明白揭示「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適用之，
    未規定部分，則回歸適用刑法規定。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
    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採絕對義務沒收原則，故預備
    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扣
    案與否、是否另扣案於收受賄賂者之案件中，除因收受賄賂
    者所犯投票受賄罪嫌，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就其收受之賄賂
    ，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沒收犯罪所得，或經檢察官依刑事
    訴訟法第253條、第253條之1規定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確
    定後，檢察官另依同法第259條之1第1項規定，就收受賄賂
    者所收受之賄賂，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犯罪所得獲准外，
    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在投票行賄
    者之本案中宣告沒收。經查，被告交給證人江青坪之賄款2,
    000元，業經證人江青坪繳回扣案，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三
    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且證人
    江青坪涉犯投票受賄罪部分，業經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
    確定，然就該部分賄款並未單獨聲請本院宣告沒收，是依照
    前揭說明，上開扣案之賄款，自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99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前段、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
1條、第37條第2項、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婷、林愷橙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乃文　      
　　　　　　　　　　　　　　　　　法  官  游欣怡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鄧鈺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
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一帆



選任辯護人  楊德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103、115、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褫奪公權叁年。
扣案之賄款現金新臺幣貳仟元沒收。
    犯罪事實
一、甲○○係民國111年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宜蘭縣大同鄉民代表會大同鄉第3選舉區候選人簡進𡍼之子。甲○○明知江青坪為宜蘭縣大同鄉鄉民代表選舉有投票權之人，竟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賂，而約其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於111年11月25日23時許，在宜蘭縣大同鄉東壘路13號下方道路之簡進𡍼競選總部，交付賄款現金新臺幣（下同）2,000元予江青坪，而約江青坪在111年宜蘭縣大同鄉第3選舉區鄉民代表選舉時，將票投給簡進𡍼，江青坪乃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允諾許以行使一定之投票權，而收受該賄賂（江青坪所涉投票受賄罪部分，檢察官另為職權不起訴處分）。嗣經匿名檢舉，始悉上情。
二、案經宜蘭縣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法務部調查局宜蘭縣調查站分別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甲○○及辯護人對各該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應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江青坪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指述之情節相符(見警卷第20-26頁；他卷第47-50【背面】頁)，並有中央選舉委員會計票查詢網站候選人得票資料、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江青坪之個人戶籍等資料、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警卷第40-43頁；見他卷第14頁；本院卷第45-51頁)，並有現金2,000元扣案可佐，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均可採信。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而被告對江青坪之行求、期約行為，均為交付賄賂之低度行為，應為交付賄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均未有任何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其攸關一國政治良窳甚鉅，不得使金錢或其他利益介入選舉，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無賄選之環境，乃是使每位候選人立於基本的平等點上，不因經濟能力高低，有無能力買票，而影響選舉結果，賄選為嚴重破壞民主機制之正常運作及選舉公平性之主要根源，被告不知守法維護乾淨選舉之公正性，明知賄選對民主政治最珍貴之選舉制度所造成嚴重破壞性，竟輕忽法紀，為使簡進𡍼能當選，即未循正常方式，而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手法拉票，嚴重妨害選舉之公正性，惟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兼衡被告於審理中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鐵工、已婚、有2名未成年子女須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另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既經本院宣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徒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之規定為褫奪公權之宣告，經審酌其犯罪情節及對於民主所生之危害程度，宣告如主文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
(五)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被告本次固因一時觀念偏差而罹刑典，惟其犯後均未飾詞推諉而表悛悔，經此科刑教訓後，信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又為使被告深切記取教訓，使渠等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倘被告未能依執行檢察官指揮向公庫支付上開金額，且情節重大，檢察官得聲請法院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07年5月9日修正公布，並自107年5月11日生效施行，屬刑法沒收專章增訂後之後法，為特別規定，參諸修正後刑法第11條明白揭示「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適用之，未規定部分，則回歸適用刑法規定。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採絕對義務沒收原則，故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扣案與否、是否另扣案於收受賄賂者之案件中，除因收受賄賂者所犯投票受賄罪嫌，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就其收受之賄賂，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沒收犯罪所得，或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53條之1規定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確定後，檢察官另依同法第259條之1第1項規定，就收受賄賂者所收受之賄賂，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犯罪所得獲准外，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在投票行賄者之本案中宣告沒收。經查，被告交給證人江青坪之賄款2,000元，業經證人江青坪繳回扣案，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且證人江青坪涉犯投票受賄罪部分，業經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確定，然就該部分賄款並未單獨聲請本院宣告沒收，是依照前揭說明，上開扣案之賄款，自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前段、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第37條第2項、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婷、林愷橙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乃文　      
　　　　　　　　　　　　　　　　　法  官  游欣怡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鄧鈺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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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簡一帆






選任辯護人  楊德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103、115、1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褫奪公權叁年。
扣案之賄款現金新臺幣貳仟元沒收。
    犯罪事實
一、甲○○係民國111年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宜蘭縣大同鄉民代表會大同鄉第3選舉區候選人簡進𡍼之子。甲○○明知江青坪為宜蘭縣大同鄉鄉民代表選舉有投票權之人，竟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賂，而約其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於111年11月25日23時許，在宜蘭縣大同鄉東壘路13號下方道路之簡進𡍼競選總部，交付賄款現金新臺幣（下同）2,000元予江青坪，而約江青坪在111年宜蘭縣大同鄉第3選舉區鄉民代表選舉時，將票投給簡進𡍼，江青坪乃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允諾許以行使一定之投票權，而收受該賄賂（江青坪所涉投票受賄罪部分，檢察官另為職權不起訴處分）。嗣經匿名檢舉，始悉上情。
二、案經宜蘭縣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法務部調查局宜蘭縣調查站分別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甲○○及辯護人對各該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應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江青坪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指述之情節相符(見警卷第20-26頁；他卷第47-50【背面】頁)，並有中央選舉委員會計票查詢網站候選人得票資料、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江青坪之個人戶籍等資料、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警卷第40-43頁；見他卷第14頁；本院卷第45-51頁)，並有現金2,000元扣案可佐，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均可採信。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而被告對江青坪之行求、期約行為，均為交付賄賂之低度行為，應為交付賄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均未有任何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其攸關一國政治良窳甚鉅，不得使金錢或其他利益介入選舉，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無賄選之環境，乃是使每位候選人立於基本的平等點上，不因經濟能力高低，有無能力買票，而影響選舉結果，賄選為嚴重破壞民主機制之正常運作及選舉公平性之主要根源，被告不知守法維護乾淨選舉之公正性，明知賄選對民主政治最珍貴之選舉制度所造成嚴重破壞性，竟輕忽法紀，為使簡進𡍼能當選，即未循正常方式，而對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手法拉票，嚴重妨害選舉之公正性，惟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兼衡被告於審理中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鐵工、已婚、有2名未成年子女須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另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既經本院宣告如主文所示之有期徒刑，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之規定為褫奪公權之宣告，經審酌其犯罪情節及對於民主所生之危害程度，宣告如主文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
(五)被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被告本次固因一時觀念偏差而罹刑典，惟其犯後均未飾詞推諉而表悛悔，經此科刑教訓後，信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又為使被告深切記取教訓，使渠等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倘被告未能依執行檢察官指揮向公庫支付上開金額，且情節重大，檢察官得聲請法院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四、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07年5月9日修正公布，並自107年5月11日生效施行，屬刑法沒收專章增訂後之後法，為特別規定，參諸修正後刑法第11條明白揭示「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適用之，未規定部分，則回歸適用刑法規定。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採絕對義務沒收原則，故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扣案與否、是否另扣案於收受賄賂者之案件中，除因收受賄賂者所犯投票受賄罪嫌，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就其收受之賄賂，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沒收犯罪所得，或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53條之1規定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確定後，檢察官另依同法第259條之1第1項規定，就收受賄賂者所收受之賄賂，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犯罪所得獲准外，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在投票行賄者之本案中宣告沒收。經查，被告交給證人江青坪之賄款2,000元，業經證人江青坪繳回扣案，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且證人江青坪涉犯投票受賄罪部分，業經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確定，然就該部分賄款並未單獨聲請本院宣告沒收，是依照前揭說明，上開扣案之賄款，自應優先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前段、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第37條第2項、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婷、林愷橙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乃文　      
　　　　　　　　　　　　　　　　　法  官  游欣怡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鄧鈺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